关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2018年5月25日我局对1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现将作出的验收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8年5月25日－2018年5月31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通讯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市中区环保局行政审批股
邮政编码：614000
2018年5月25日验收决定的公告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号
	审批时间

	1
	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
	乐中环验[2018]1号
	2018.5.25


附件：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噪声和固体废物）申请
项 目 名 称     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          
建 设 单 位   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石玉君                 
联  系  人
石玉君                 
联 系 电 话
13608132821            
邮 政 编 码             6149000                  
邮 寄 地 址    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土门子村4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印制
说     明
1．本验收申请替代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1〕214号文件和环发〔2002〕97号文件中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固体废物）建设项目的环保验收申请。
2．本验收申请表一、表二由建设单位在申请环保验收前填写，表三、表四、表五由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验收现场检查后填写。
3．表格中填不下或仍需另加说明的内容可以另加附页补充说明。
4．本验收申请一式六份，主送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审批后返回建设单位并分送有关部门存档。
表一  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验收申请）
	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

	建设项目名称（环评批复）
	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

	建设地点
	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土门子村4组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新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7年12月18日， 乐中环审[2017]22号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2017年6月22日，川投资备【2017-511102-59-03-190251】FGQB-0620号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西藏国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设计单位
	/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成都科诚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100

	固体废物和噪声环保投资（万元）
	1.2


表二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环评及其批复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备  注

	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项目运营期间，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对油泵运行噪声采取防治措施，主要为厂房隔声和基础减震，可降低设备运行噪声对周围住户的影响。
	已落实。
项目油泵安装于厂房内部，利用厂房进行隔声降噪，并安装减震垫，降低噪声，对周围住户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项目运营期间，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将废矿物油渣随油一起由四川正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回收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
	已落实。
项目与四川正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代处置委托合同书，废矿物油渣可交由其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不乱扔乱放。
	


注：表二中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就项目设计、施工和试运行期间的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予以介绍。
表三  验收组意见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4月18日组织召开了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噪声和固体废物）。参加会议的有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乐山市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成都科诚检测有限责任公司、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代表以及特邀专家共计7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听取了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对建设项目的情况介绍和成都科诚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该项目竣工验收监测资料汇报，并认真查看了生产现场环保设施和环境保护管理情况。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土门子村4组，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项目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建设4个储油罐（最大储油量为30吨/个）,3个小型应急罐（最大储油量共计20吨）,500个应急备用油桶（容积为200升/个），应急设施（共137立方米）,2台抽油泵,1台发电机,配套建设环保公共工程、办公、生活设施等辅助工程,形成年暂存废矿物油共5000吨的能力。本项目仅进行废矿物油的储存（本项目储存的废矿物油只包含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不进行废矿物油的加工利用,且废矿物油在油罐内暂存天数不超过30天,单次最大存储量为120吨。项目认真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手续（乐中环审[2017]22号，2017年12月18日）。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其中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环保投资1.2万元。
污染物治理情况：
1、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的噪声主要为油泵运行噪声，为稳态机械噪声，项目设置两台油泵，分别位于场地北面和南面，噪声源强为80dB(A)，油泵仅在装卸废矿物油时运行，运行时间较短，运行次数较少，治理措施为对油泵进行基础减震，厂房封闭进行隔声降噪处理。
2、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固废主要有废矿物油渣和职工生活垃圾。
废矿物油渣随废矿物油一起回收至四川正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理，项目与四川正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代处置委托合同书，四川正洁科技有限公司许可证编号(川环危第510122031号),经营规模40000吨/年，废矿物油渣可由其进行妥善处理。
厂区设置垃圾桶，职工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kg/d，厂区内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二、成都科诚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能力达到了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
1、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点共设4个厂界噪声监测点，昼夜各2次，监测2天。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的昼间、夜间环境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2、固体废物
项目已与四川正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代处置委托合同书，废矿物油渣由其运输及处理，由此本项目危险固废可得到妥善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三、企业配备了兼职环保人员，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报环保部门批准后，投入正式运行。
该项目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重点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确保环境安全，严禁超范围经营。
                                                2018年4月18日



表四 验收组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万洪云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专家）
	

	何永华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股    长
	

	曾仕骏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股    长
	

	彭  源
	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副大队长
	

	李镭成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工作人员
	

	
	
	
	

	
	
	
	

	
	
	
	

	
	
	
	

	
	
	
	

	
	
	
	

	
	
	
	

	
	
	
	

	
	
	
	

	
	
	
	

	
	
	
	

	
	
	
	

	
	
	
	

	
	
	
	

	
	
	
	


表五
	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乐中环验〔2018〕 1号

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建办在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土门子村4组，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项目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建设4个储油罐（最大储油量为30吨/个）,3个小型应急罐（最大储油量共计20吨）,500个应急备用油桶（容积为200升/个），应急设施（共137立方米）,2台抽油泵,1台发电机,配套建设环保公共工程、办公、生活设施等辅助工程,形成年暂存废矿物油共5000吨的能力。本项目仅进行废矿物油的储存（本项目储存的废矿物油只包含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不进行废矿物油的加工利用,且废矿物油在油罐内暂存天数不超过30天,单次最大存储量为120吨。经成都科诚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各监测点噪声排放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已与四川正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代处置委托合同书，废矿物油渣由其运输及处理，由此本项目危险固废可得到妥善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嘉洲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废矿物油转移库项目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合格，并投入正式运行使用。
该项目业主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重点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切实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本项目储存的废矿物油只包含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严禁超范围经营。
2018年5月25日


